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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 

为深入宣传和普及重大疾病保险知识，便于消费者了解

重大疾病保险，并结合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，我们

编写了《重大疾病保险知识问答》，以通俗化的语言，深入

浅出地介绍重大疾病保险的相关知识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

定的参考。 

 

 

 

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3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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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大疾病保险常见疑问与解答 

1、什么是重大疾病保险？ 

重大疾病保险是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合

同约定的疾病、达到约定的疾病状态或实施了约定的手术时,

给付保险金的健康保险产品。重大疾病保险的根本目的是为

病情严重、花费巨大的疾病治疗提供经济支持。 

2、重大疾病保险有什么保障功能？  

重大疾病保险所保障的“重大疾病”通常具有以下两个

基本特征：一是“病情严重”，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

响到患者及其家庭的正常工作与生活；二是“治疗花费巨

大”，此类疾病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药物或手术治疗，需要

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。 

重大疾病保险给付的保险金主要有两方面的用途：一是

为被保险人支付因疾病、疾病状态或手术治疗所花费的高额

医疗费用；二是为被保险人患病后提供经济保障，尽可能避

免被保险人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。 

3、重大疾病保险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？ 

重大疾病保险于 1983 年在南非问世，是由外科医生马

里优斯·巴纳德最先提出这一产品创意的。他的哥哥克里斯

汀·巴纳德是世界上首位成功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。

马里优斯医生发现，在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后，部分患者及

其家庭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困境，无法维持后续康复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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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缓解被保险人一旦患上重大疾病或实施重大手术后所

承受的经济压力，他与南非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了重大疾

病保险。 

1986 年后，重大疾病保险被陆续引入英国、加拿大、澳

大利亚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，并得到了迅速发展。  

1995 年，我国内地市场引入了重大疾病保险，现已发展

成为人身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保障型产品。 

重大疾病保险在发展过程中，保障范围逐渐扩大，保障

功能日趋完善，但该类产品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至今。  

4、重大疾病保险属于哪一类健康保险产品？ 

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能

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

给付保险金的保险。 

疾病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发生为给付保

险金条件的健康保险。 

医疗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给

付保险金条件，为被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提

供保障的健康保险。 

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是指以因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或者

意外伤害导致工作能力丧失为给付保险金条件，为被保险人

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减少或者中断提供保障的健康保险。  

护理保险是指以因保险合同约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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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发护理需要为给付保险金条件，为被保险人的护理支出提

供保障的健康保险。 

从重大疾病保险的起源、发展和特点，以及重大疾病保

险承担的主要保险责任来看，它归属于疾病保险。重大疾病

保险金给付的判断标准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是否发生

合同约定的疾病、达到约定的疾病状态或实施了约定的手

术，与被保险人发生的实际医疗费用无直接关系。  

5、重大疾病保险是否能够满足被保险人全面的健康保

险需求？  

重大疾病保险产品是健康保险中疾病保险产品的一种。

该保险产品只有在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疾病、达到约定

的疾病状态或实施了约定的手术时，才能给付保险金。因此，

重大疾病保险不能满足被保险人所有的健康保险需求，配合

其他类型的健康保险产品或健康保障计划，被保险人才能得

到比较全面和完善的健康保险保障。 

6、重大疾病保险归属为疾病保险，为什么会有手术方

面的保障责任？ 

重大疾病保险之所以会有手术方面的保障责任，一是需

要实施这类手术的疾病具有病情严重、治疗花费巨大的特

点，这和重大疾病保险的产品定位是一致的；二是最初的重

大疾病保险就包括了手术保障责任，这一特征得到了保留和

发展。因此，重大疾病保险中所称的疾病，是指合同约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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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、疾病状态或手术。 

7、本次我国保险行业对哪些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

进行了统一和规范？ 

在本次定义制定工作中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

协会合作，根据成年人重大疾病保险的特点，对我国重大疾

病保险产品中最常见的 25种疾病的表述进行了统一和规范，

这 25 种疾病的名称如下： 

 恶性肿瘤—不包括部分早期恶性肿瘤 

 急性心肌梗塞  

 脑中风后遗症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
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—须异体移植

手术 

 冠状动脉搭桥术（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）—须开

胸手术 

 终末期肾病（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）—须透

析治疗或肾脏移植手术 

 多个肢体缺失—完全性断离 

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

 良性脑肿瘤—须开颅手术或放射治疗 

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—不包括酗酒或药物滥用

所致 

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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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度昏迷—不包括酗酒或药物滥用所致 

 双耳失聪—永久不可逆 

 双目失明—永久不可逆 

 瘫痪—永久完全 

 心脏瓣膜手术—须开胸手术 

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—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

 严重脑损伤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
 严重帕金森病—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严重Ⅲ度烧伤—至少达体表面积的 20% 

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—有心力衰竭表现 

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—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

 语言能力丧失—完全丧失且经积极治疗至少 12 个月            

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

 主动脉手术—须开胸或开腹手术 

8、在这次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制定工作中，为什

么要确定必保疾病？ 

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，重大疾病保险所保障的多种疾

病中，发生率和理赔率较高的疾病集中在三至六种，这些疾

病对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价格影响最大。为保护消费者权

益，充分发挥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障功能，本次疾病定义制定

工作确定，在行业统一定义使用后，以“重大疾病保险”命

名、保险期间主要为成年人阶段的保险产品，其保障范围必

须包括 6 种必保疾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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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性肿瘤—不包括部分早期恶性肿瘤 

 急性心肌梗塞 

 脑中风后遗症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
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—须异体移植

手术 

 冠状动脉搭桥术（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）—须开

胸手术 

 终末期肾病（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）—须透

析治疗或肾脏移植手术 

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售出的大多数重大疾病保险产品

包含这些疾病保障责任。 

9、投保重大疾病保险时要注意什么？ 

首先，消费者应该根据需求认真选择合适的重大疾病保

险产品，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向业务员或保险公司咨询。 

其次，决定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后，需回答个人健康及家

族病史等与投保有关的问题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定要仔细

阅读并如实填写投保单。如果相关情况没有被如实告知保险

公司，将来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可能无法得到保险保障。 

最后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定要在投保单相应落款处签

上自己的名字，没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亲笔签名，往往会

引起纠纷。 

10、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后要注意什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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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后应再次仔细阅读合同的具体

内容，对合同有疑异的地方可以向业务员或保险公司咨询。

重大疾病保险通常设有 10 天的犹豫期（犹豫期的起始日为

投保人书面签收保单日），投保人若发现购买的产品与自身

需求不相符时，在犹豫期内退保，保险公司会全额或在扣除

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已交保险费，并且自始不承担保险责

任。投保人若在犹豫期后退保，将会有较大的费用损失。 

如果投保人选择分期缴纳保险费，为保证保单的有效

性，投保人要按期缴纳保险费，逾期未缴保险费，超过 60

天的宽限期后，保险合同效力中止。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

两年内，投保人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恢复合同效力，保险公

司做出是否同意复效的决定，双方协商并达成协议，投保人

补交保险费后，合同效力恢复。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

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，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 

11、如何申请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？ 

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中均有“保险金申请”条款，在发生

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，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，并按“保险

金申请”条款中的要求，准备相关资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

保险金。需要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主要

包括保险合同、被保险人身份证明、专科医生诊断证明等。 

二、国外重大疾病保险的行业疾病定义制定情况 

为了保证重大疾病保险中的疾病定义与医学发展紧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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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，减少各保险公司独自更新疾病定义而带来的差异，便

于消费者准确深入地了解产品，一些国家的保险行业制定了

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示范定义。目前，国外已制定并使用行

业统一示范定义的国家有英国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。疾病定

义的制定及使用对促进重大疾病保险在这些国家的健康发

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

英国保险行业协会（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, 

简称 ABI）的重大疾病保险疾病示范定义制定工作较为系统、

全面。1994 年，英国开始制定并使用 6种必保疾病的示范定

义。随着重大疾病保险保障疾病数量的增多及经营主体的增

加，ABI 于 1999 年发布了《重大疾病保险最佳操作指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指引》”），并确定每三年修订一次。2002 年，ABI

对《指引》进行了第一次修订。2005 年，ABI 组织了第二次

修订，并于 2006 年 4 月颁布最新版《指引》。 

三、我国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制定工作情况 

1995 年重大疾病保险引入我国内地市场，经过了十多年

的发展，现已成为人身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保障型产品。随着

经营主体的不断增多，各家保险公司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

疾病定义（以下简称“重疾定义”）存在差异，客观上，给

消费者比较和选购产品造成不便，也容易产生理赔纠纷。 

该问题引起了中国保监会的高度重视，为保护消费者权

益，2005 年底，中国保监会要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研究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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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统一的重疾定义。随后，在中国保监会的指导下，中国

保险行业协会成立了重疾定义制定办公室，与中国医师协会

合作开展了重疾定义的制定工作。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，中

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在充分研究我国重大疾病

保险自身发展特点及医疗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借鉴国际先进经

验的基础上，共同制定了适合我国保险市场的、有中国特色

的重疾定义及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使用规范》”）。《使用规范》是我国针对重大疾病保

险建立的第一个行业规范性操作指南。 

为保护消费者权益，本次制定的行业统一的重疾定义及

《使用规范》，具有以下六个特点： 

第一，根据成年人重大疾病保险的特点，对重大疾病保

险产品中最常见的 25 种疾病的表述进行了统一和规范； 

第二，明确以“重大疾病保险”命名、保险期间主要为

成年人阶段的保险产品，其保障范围必须 6 种必保疾病； 

第三，对重大疾病保险产品涉及到的保险术语制定了行

业标准； 

第四，对重大疾病保险的相关除外责任进行了规范；  

第五，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和配套宣传材料中所列疾病

的排列顺序提出规范性要求； 

第六，借鉴英国 2006 年 4 月发布的最新版《指引》，对

重大疾病保险宣传材料中的疾病名称进行规范。我国是继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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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之后第二个对此进行规范的国家。 

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将建立常设机构，研究重大疾病保险

相关疾病医疗实践的进展情况,并组织人员定期对重疾定义

及《使用规范》进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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